
報

歷次毒品防制會報
主席指示事項辦理情形

1 1 2年 6月 20日

1

報告人：管制考核處 李奇處長

報告機關 :



辦理情形摘要說明

2



指示
事項

一 、 海 關 倉 儲 通 關 規 範 快 遞 人 員 不 得 進 入 理 貨 區 ， 需 至 1 1 1
年 1 2月 3 1日才得以完成，請研議如何儘速實施 ，倘仍需
較長時間請提出說明。 111.06.21第31次毒品防制會報，案號 ：11106-3

財政部
內政部

辦理
情形

1 . 財 政 部：臺 北 關 所 轄 貨 棧 業 者 已 建 置 「空運快遞貨物通關預約資
訊揭露平臺」及「空運快遞貨物通關異常資訊揭露平臺」，並自
1 1 1年 1 0月 2 4日起規範快遞業者不得進入前倉作業區 （理貨區）
並 實 施 電 子 化 門 禁 管 理 措 施 ； 訂 定 「 財 政 部 關 務 署 臺 北 關 轄 管 貨
棧 通 行 證 管 理 作 業 規 定 」 ， 配 置 稽 核 關 員 執 行 巡 倉 查 核 作 業 ， 並
由 專 人 遠 端 監 看 監 視 畫 面 ； 另 貨 棧 業 者 已 將 倉 間 實 體 隔 絕 且 要 求
所屬工作人員及相關進出口業者穿著制服或背心強化識別管理。

2 . 內 政 部 (警 政 署 )： 已 指 派 保 安 警 力 支援執行海關倉儲駐點安全維
護工作，後續並由警政署航空警察局接續辦理。

管考
建議

請財政部觀察新制實施成效，並持續加強管控業者出入，以

避免夾藏毒品、調包、換貼標籤等走私風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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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示
事項

二 、 毒 品 防 制 宣 導 應 與 時 俱 進 ， 從 年 齡 層 、 習 慣 、 喜 好
及接收訊息管道等面向，研析以清楚易懂、方便記憶、
易於口語轉述之方式進行分眾宣導，並請各機關加強
反毒知能訓練。 112.01.12第32次毒品防制會報，案號 ：11201-1

法務部
衛福部
教育部
勞動部
國防部

辦理
情形

1 . 法 務 部：臺 灣 高 等 檢 察 署 利 用 校 園 法 治 宣 導 ，加強青少年對
於大麻及新興毒品之法令宣導； 法 務 部 調 查 局 針 對 在學學生、
白 領 階 級 、 外 籍 人 士 團 體 ， 宣 導 新 興 毒 品 、 大 麻 危 害 。 另
「 反 毒 陳 展 館 」 開 放 民 眾 參 觀 ， 實 地 瞭 解 毒 品 危 害 ， 1 1 1年
參 觀 總 人 數 1 2 0批 次 ， 6 , 6 8 1人 ， (學 校 團 體 占 比 約 6 2 % )。
1 1 2 年 1 月 至 5 月 總 人 數 8 2 批 次 ， 5 , 5 0 1 人 ， 其 中 學 生 占
3 7 2 1人，約占 6 8 %。 法 務 部 保 護 司 前進社區、透過親子共
學及數位創作模式，使民眾學習正確毒品危害知識。

2 . 衛 生 福 利 部 (食 藥 署 )： 因 應 網 路 媒 體 快 速 發 展 ，結合插畫家
創意、舉辦網路創意宣導，透過官方 F B、 I G等平臺推廣，強
化毒品防制宣導效益。

3 . 教 育 部 ： 研 修藥物濫用「親職手冊」發送學校、 毒 防 中 心 、
少 輔 會 及 少 年 法 庭 少 保 官 室 等 提 供 家 長 參 考 運 用 ； 辦 理 「 大
專 校 院 推 動 防 制 學 生 藥 物 濫 用 研 習 」 ， 強 化 大 專 校 院 防 制 藥
物濫用反毒知能；與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合作開發 「袖珍 3 D
反毒特展」等 反 毒 教 材 ， 發 送 全 國 4 , 0 0 0所 高 中 職 以 下 各 級
學 校 推 廣 運 用 ； 辦 理 「 防 制 學 生 藥 物 濫 用 校 園 宣 導 計 畫 」 、
「 校 園 反 毒 領 航 員 大 會 師 計 畫 」 及 「 校 園 拒 毒 萌 芽 推 廣 計 畫 」
等，入班進行反毒宣導。 (續下頁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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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示
事項

二 、 毒 品 防 制 宣 導 應 與 時 俱 進 ， 請 從 年 齡 層 、 習 慣 、 喜 好 及
接 收 訊 息 管 道 等 面 向 ， 研 析 以 清 楚 易 懂 、 方 便 記 憶 、 易
於 口 語 轉 述 之 方 式 進 行 分 眾 宣 導 ， 並 請 各 機 關 加 強 反 毒
知能訓練。 112.01.12第32次毒品防制會報，案號 ：11201-1

法務部
衛福部
教育部
勞動部
國防部

辦理
情形

4 . 勞 動 部 ： 運 用 勞 動 部「全民勞教 e網」之「防毒專區」訊 息 對 一
般 勞 工 宣 導。 有 關 移 工 反 毒 宣 導 ， 辦理入境移工機場講習及發送
移工宣導手冊； 補 助 地 方 政 府 辦 理 反毒 宣 導 活 動 ； 運 用「 全 民 勞
教 e網 」 設 置 之 「 防 毒 專 區 」 訊 息加強同仁宣導及辦理毒品防制
相關研習。 另 督 導 勞 動 部 所 屬 公 立 就業 服 務 機 構 辦 理施用毒品者
就業服務計畫承辦人員教育訓練。

5 .國防部：已建置毒品防制主題軍網網頁、民網社群平臺 ( F B、 I G )
專 頁 ， 透 過 (漢 聲 )電 臺 廣 播 等 方 式 ， 宣 導 毒 品 危 害 ， 運 用 官 兵 較
常 接 觸 生 活 領 域 及 活 潑 方 式 ，使反毒觀念融入官兵日常 。 邀 請 政
府 反 毒 單 位 或 民 間 基 金 會 辦 理 校 園 反 毒 知 能 講 座 及 特 展 ，俾使幹
部及年輕學子以多元方式認知新興毒品及危害 ， 及 早 察 覺 所 屬 同
仁及學生等異常行為，防範於未然。

管考
建議

請法務部等相關部會持續評估宣導成效，滾動檢討宣導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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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示
事項

三 、 請 各 反 毒 主 管 機 關 轄 下 之 業 管 司 、 署 、 局 長 務 必 在 各 自
所 負 責 之 業 務 範 圍 內 ， 就 「 阻 斷 毒 品 源 頭 」 及 「 降 低 用
毒 兒 少 」 兩 項 反 毒 成 效 指 標 ， 確 實 拿 出 有 效 辦 法 。
112.01.12第32次毒品防制會報，案號 ：11201-2

教育部
法務部
內政部
衛福部

辦理
情形

1 . 教 育 部 ： 依 「 新 世 代 反 毒 策 略 行 動 綱 領 (第 二 期 )」 持 續 與 緝 毒 單
位加強清查毒品施用、交易之熱區、熱點或其他特定營業場所，
建構綿密緝毒網絡， 並 依 「 教 育 單 位 協 助 檢 警 緝 毒 溯 源 通 報 作 業
要 點 」 辦 理 溯 源 查 緝 ； 為 完 善 兒 少 藥 物 濫 用 輔 導 資 源 網 絡 ， 業 已
召 開 4次 「 兒少藥物濫用防護網絡資源布建會議 」 ， 盤 點 相 關 單
位 資 源 ， 並 請 相 關 部 會 落 實 再 犯 防 止 計 畫 之 行 動 方 案 ， 以 達 降 低
兒少施用毒品之目標。

2 .法 務 部 ： 臺 灣 高 等 檢 察 署 於 1 1 2年 1月 1 3日 邀 集 六 大 緝 毒 系 統 召
開 共 識 會 議 ， 針 對 當 前 毒 品 情 勢 及 風 險 因 子 ， 規劃第八波安居緝
毒專案的查緝重 點 ， 並 分 兩 階 段 全 國 同 步 執 行 ， 第 一 階 段 自 1 1 2
年 3月 6日起至 2 0日，強調「集中查緝、強力壓制」，第二階段自
1 1 2年 3月 2 1日 起 至 5月 3 1日 ， 期 能 「持續加壓、向上溯源」 ，
查獲不少特殊重大毒品案件。 1 1 2年 1月至 5月調查局合計偵辦 7 5
案，查獲嫌疑人 1 3 6人，各類毒品 2 , 4 9 5公斤，其中含製毒工廠
6座、 漁 船 走 私 1案 (愷 他 命 7 4 6公 斤 、 甲 基 安 非 他 命 2 7 8公 斤 )；
境 外 合 作 部 分，國際情資交換 1 6 4件，兩岸情資交換 1 3件，與泰
國肅毒委員會合作偵破郵包走私 3 . 3 2公斤。 (續下頁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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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示
事項

三 、 請 各 反 毒 主 管 機 關 在 各 自 所 負 責 之 業 務 範 圍 內 ， 就 「 阻
斷 毒 品 源 頭 」 及 「 降 低 用 毒 兒 少 」 兩 項 反 毒 成 效 指 標 ，
確實拿出有效辦法。 112.01.12第32次毒品防制會報，案號 ：11201-2

教育部
法務部
內政部
衛福部

辦理
情形

3 . 內政部警政署：函發「清源專案 2 . 0工作計畫」加強偵辦各類製造
毒 品 工 廠 ， 另 修 正 「 警 察 機 關 精 進 緝 毒 成 效 工 作 計 畫 」 要 求 員 警
持 續 追查上游供毒、製毒、走私犯嫌及幕後金主 ，澈底瓦解毒品
犯罪網絡。 各 地 方 政 府 少 年 輔 導 委 員 會 將 自 1 1 2年 7月 1日 起 承 接
施 用 第 三 、 四 級 毒 品 曝 險 少 年 行 政 輔 導 工 作 ， 期能藉由行政輔導
先行制度之推行，降低兒少涉毒情事。

4 . 衛 福 部 ： 「 施 用 毒 品 者 再 犯 防 止 推 進 計 畫 」 之 架 構 五 係 為 建 構 防
制 兒 少 施 用 毒 品 服 務 網 絡 。 依 1 1 1年 統 計 結 果 ， 在 學 兒 少 施 用 第
三、四級毒品個案再被通報比率為 2 %；補助地方政府全面推動逆
境 少 年 及 家 庭 支 持 服 務 4 3 6案 。 協 助 家 庭 關 係 修 復 ， 並 於 結 束 安
置 後 持 續 追 蹤 輔 導 至 少 1 年 ， 計 服 務 1 9 0名 少 年 及 其 家 庭 。 各 毒
防 中 心 已 連 結 所 轄 或 近 轄 矯 正 學 校 提 供 個 案 出 校 轉 銜 服 務， 計 服
務 1 9 7人。補助兒少藥癮治療費用 4 5人；另 地方 政府 針對施 用毒
品兒少家長提供親職教育，參與率達 8 3 . 8 %。

管考
建議

有關涉毒兒少輔導、安置及家長親職教育，請衛福部及教育部持續加

強與內政部及法務部合作，共同完備施用毒品兒少個案貫穿式保護機

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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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完畢 敬請裁示


